  中山大学院（系）、中心、附属医院

研究生会评优条例（试行）

院、系（中心）研究生会是我校研究生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；是校研究生会工作的一个窗口，作为基层平台直接反映着中大研究生工作的风貌与限度。为了充分发挥各基层研究生会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以便相互借鉴，取长补短，相互促进；同时，把研究生工作逐步导入制度化、规范化的轨道；配合学校的发展需要，更好的为广大研究生服务；特制定本评优条例。

  评优分为基本工作、学术方面活动、文娱方面活动、特色活动和其他活动五个考核内容，五部分所占比重分别为10%、 30%、30%、10%和20%。
评分体系及方法
一、基本工作（10分）

本部分包括五项考核内容，由校研究生会常委会根据各单位的具体表现进行打分，并综合五项内容得出各单位的最终得分。

	会议出席情况
	包括研究生院、校团委、校研究生会组织的各项工作会议
	满分2分

	活动参加情况
	包括研究生院、校团委、校研究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（如院系篮球赛、研艺之星等活动参与度）
	满分3分

	内部建设情况
	促进研究生会内部建设，包括：

1、重视班子学生干部队伍建设，班子换届工作及时、民主、规范；

2、指导基层班集体独立自主开展工作，各项工作开展成效显著，活动影响良好，开展的活动有特色；

3、根据实际制定章程以及工作、会议、奖惩、财务等相关制度，制度体系完善、合理，使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；

4、提高研究生会成员的综合素质。
	满分3分

	承办活动情况
	承办校研究生会学术和就业活动情况以及研究生院、团委活动情况。
	满分2分

	推优情况
	院系推选校研究生会委员候选人、推荐优秀成员到校研究生会任职情况
	优（0分）

	
	
	中（-2分）


   二、活动评分（90分）
本部分包括学术方面活动（30分）、文娱方面活动（30分）、特色活动（10分）和其他活动（20分）四块考核内容，其中，学术方面活动有10分由校研究生会评审小组在评优大会前根据“百川交汇”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评分。活动评分的其余80分来自于评优大会评分人员就先进院（系）研究生会现场工作汇报及答辩打分情况统计得出。

１． 评分人员及办法
评分组成人员由校研会常委（占评分的50%）和各院、系（中心）研究生会主席（占评分的50%）。
评分人员根据各自了解情况、参照各单位评优材料及现场展示情况打分。共四项考核内容，各项得分相加得出该栏目综合得分。
２．评分标准

（1）研究生会参与学术建设情况（未举办活动按0分计）
本部分包括两项考核内容，第一项为校研究生会“百川交汇”系列学术活动（10分），由校研究生会评审小组根据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评分，此项得分将于评优前予以公示。第二项为院、系（中心）内部学术活动（20分），由校研究生会常委和各院、系（中心）研究生会主席就先进院（系）研究生会现场工作汇报及答辩打分（评分标准见下表）。
	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的学术活动，切合学科特色，活动内容能够反映最新的学科动态和研究进展。 
	满分10分

	所开展的活动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科研水平，促进各不同年级，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交流，能够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。
	满分10分


（2） 研究生会开展文体活动情况（未举办活动按0分计）

	积极参加校级的文体活动，能够以认真积极的态度组织同学进行排练或训练并取得良好的成效。
	满分10分

	积极筹办组织有利于院系间、院系内交流的联谊活动，内容健康，充实，向上，能够体现研究生的精神面貌，丰富同学的课余生活。
	满分10分

	主办或协办的活动形式新颖，参与度高，影响广泛，同学反响好。
	满分10分


（3） 特色活动开展情况（未举办活动按0分计算）

	活动与学院专业课程相关度高，同学参与热情高，同学能很好地将所学所用应用到活动中，丰富了学院文化，影响广泛。
	满分5分

	活动具有传承性，并能不断推陈出新，在同学中具有较高知名度。
	满分5分


（4） 其他活动评分标准：共分为5项考核内容，每项满

分为4分。按照优（4分），良（3分），中（2分）进行评分，最后累加5项得分得出本部分总分。

	根据院内同学需要举办能够为同学提供实用信息的活动。
	满分4分

	关心同学生活，关怀学院老师，促进师生间交流。
	满分4分

	积极组织同学开展青年志愿活动，参与校团委及校研究生会组织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
	满分4分

	积极协助学院完成工作。
	满分4分

	所开展活动能够树立中大形象，增强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。
	满分4分



  （5）各单位在做口头陈述时请注意掌握时间，每超时1分钟将在总分中扣除2分。

注：任何院（系）研究生会若出现违反校党委、团委相关精神，故意隐瞒或不及时汇报院（系）研究生会中发生的具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，将被取消“先进院（系）研究生会”评选资格。
PAGE  
5

